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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青中法联 〔2023〕3号

关于推进破产企业注销便利化的实施意见

为完善破产企业退出机制,打通企业注销瓶颈,保障破

产管理人依法履职,明晰企业注销办理流程,提升企业注销

办理效率,通过建立、畅通法院与行政审批、市场监管部门

的联动机制,提高破产处置工作效力,降低企业破产成本,

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,结合我市破产审判及行政审批、

市场监管工作实际,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有关政策规

定,依托各自职能,经研究协商,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【注销便利化适用范围】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

并终结破产程序的企业,适用注销便利化登记程序。

二、【加强信息共享】全市法院与行政审批、市场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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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,建立数据共享机制,加强企业联

动监管和失信联合惩戒协作配合,实现破产案件司法信息、

市场主体登记信息、监管信息互联互通,推进破产企业注销

智能化。

三、【企业破产信息公示】破产申请受理后,通过全国

法院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公示有关企业破产程序启动、程序

种类、程序终止、破产案件审理法院、管理人联系方式等信

息,实现企业破产状态动态更新、及时公示。

在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以及重整或和解程序终止前,非经

破产案件审理法院同意或管理人申请,行政审批、市场监管

等部门不得办理企业登记事项变更手续。

四、【管理人履职保障】管理人持人民法院受理裁定书、

终结破产程序裁定书、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等材料,可以在企

业登记机关办理查询企业登记注册档案、备案登记、变更登

记、注销登记等手续。

对于非关键材料可以实行 “容缺受理”,管理人补齐材

料后,当场办理完成。

五、【便利化注销程序】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后,

破产管理人可以持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、人民法院终结破产

程序裁定书、人民法院指定破产管理人证明直接向企业登记

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。

营业执照因遗失或损毁而无法向企业登记机关缴回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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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省级公开发行的报纸发

布营业执照作废声明,在办理企业注销登记时无需向企业登

记机关缴回纸质营业执照;公章遗失或未能接管的,可以在

企业注销登记相关文书材料中由破产管理人代章;企业注销

登记材料需要法定代表人签字的,可以由破产管理人负责人

代签字。

六、【完善分支机构、对外投资的办理方式】企业设有

分支机构、对外投资设立子企业的,应由管理人将其处理完

毕,再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企业注销登记。

破产管理人在申请办理企业的分支机构、对外投资设立

的子企业注销或变更登记时,应向分支机构、对外投资子企

业的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破产管理人的决定

书。因企业公章遗失或未能接管等原因,致使无法在有关登

记申请文书材料中加盖企业公章的,可参照本意见前述有关

规定,加盖破产管理人印章;相关登记申请材料需要法定代

表人签字的,由破产管理人负责人签字。

七、【股权被质押或冻结时的企业注销登记】经人民法

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的企业在办理注销登记时,企业股东的

股权存在质押或冻结的,应由作出终结破产程序裁定的人民

法院向企业登记机关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进行股权冻结或股

权质押注销登记,再由破产管理人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办理

注销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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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【规范破产重整企业变更股东登记】破产企业重整

成功,导致股权权属发生变化,管理人可以向企业登记机关

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,并按照企业登记机关要求提交重整

计划、批准重整计划裁定书、明确重整后股东及持股比例的

说明、管理人和新股东身份证明等材料。企业股权被司法冻

结的,如出现司法冻结效力消失情形的,企业登记机关应及

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。

九、【建立破产企业相关人员任职限制登记制度】企业

董事、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勤勉义务,致使所在

企业破产,被人民法院判令承担相应责任的,人民法院或者

管理人可以凭生效法律文书,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

息网或其他信息共享渠道向登记机关申请对相关人员的上述

资格限制进行登记。

十、 【企业信用修复】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,

管理人或重整人持申请书、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裁定书向

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企业信用修复,市场监管部门应将符合条

件的企业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异常经营名录和严重

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中移出。

十一、 【加强司法清算力度】为进一步推进企业退出工

作,提高地方经济活力,法院和行政审批、市场监管部门应

加强宣传,积极引导投资人或债权人通过破产等司法途径,

实现失联、经营异常等企业出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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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 【适用范围】本实施意见适用于青岛市中级人民

法院及青岛市辖区基层法院审理的破产案件。

十三、 【参照适用】公司强制清算案件中的清算企业及

其分支机构参照适用本意见的相关规定。

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　
青岛市行政审批
服 务 局　

青岛市市场监督
管 理 局

2023年4月25日

—5—



　

　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3年4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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